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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工作标准

	一级指标
二级指标
工作标准
事项上线前
组织领导
组建由分管副县（市、区）长担任组长的工作专班，统筹推进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事项的落地工作。每半年要对此项工作听取过汇报或进行过批示。
适时组织专项会议、印发相关文件推动工作开展。
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，明确牵头部门与联办部门责任，促进资源共享和服务协同。建立重点问题解决协调机制，定期召开业务推进会，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难点堵点。
事项上线
高质量落实国家部署的前两批21个“一件事”，完成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部署的2025年“12+N”重点事项改革任务。配合做好事项配置、联调联试等工作。
窗口设置
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置“一件事”综合受理窗口并有明显指引标识，配备高素质窗口工作人员，并定期开展学习培训，提升业务能力水平。
调查研究
配合市直牵头部门开展专题调研，发现解决办事堵点。
事项上线后
宣传推广
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活动，确保信息触达各类群体，提高企业和群众对改革的认知度和参与度。
办事指引
多渠道公布办事指南，方便企业和群众查阅、索取。
强化窗口和帮辅人员的专业引导，根据群众需求识别办理场景，将群众从单事项导入“一件事”的流程中来。
业务办理
配合市直牵头部门、协调本级相关部门做好事项落地各项工作。
按时保质完成审批服务，提高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。
办事体验
将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和“群众愁盼 干部体验”相结合，原则上已上线事项要实现体验全覆盖。需省级、市级协调处理的问题及时汇总报送。
其他工作
特色事项
结合本地实际，改革创新、大胆探索，推出至少一个本域特色事项。
先进典型
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方面，争取有关措施做法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市、全省、全国推广；获得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正式表扬、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；承担试点工作等。



